开封市教育局文件
汴教文〔2009〕154号
关于印发《关于禁止公办中小学校在职教师

从事有偿补课、办班的规定》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局属中小学校：
现将《关于禁止公办中小学校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办班的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开封市教育局
                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关于禁止公办中小学校在职教师
从事有偿补课、办班的规定
当前，全市广大中小学教师认真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自觉抵制有偿补课行为，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但仍有个别教师引导或变相诱导学生参与有偿补课，损害了教师的良好形象，损害了学生家长的利益。为规范我市公办中小学校（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在职教师从教行为，根据上级有关要求，现作出如下规定：

1、不准在校内外各类社会力量办学机构有偿兼课；

2、不准以父母、配偶、子女或其他亲属的名义办班或参与有偿教育或管理；

3、不准擅自脱离教育教学岗位或以请假、长期病假、停薪留职等名义开办各类性质的收费教学班、补课班；

4、不准本人组织或受委托组织学生参与校外各类性质的收费补课班及家庭有偿补课。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依照有关党纪政纪对学校领导进行严肃处理，同时给予责任人以下处理：①该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②三年内不得晋级、评先评优；③教师职称职务降级聘用（即高级职称职务降为中级职称职务，中级职称职务降为初级职称职务，初级职称职务降为员级职称职务）；④省级特级教师、各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名师，报有关认定部门，取消或建议取消其相应称号及资格；⑤因此原因造成学生伤害责任事故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⑥有偿补课所得，由当事人所在学校负责如数退还学生家长；⑦长期脱离教育教学岗位逾期不归者，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按自动离职除名处理；⑧校长作为法人代表，是本单位治理乱补课、乱办班的第一责任人。各学校要设立举报电话，成立以领导班子为主体的检查小组，定期或随机对乱补课、乱办班进行检查。学校自查案件，教育局对校长不做问责追究。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2009年6月22日
